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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加快培育“四上”企业的实施意见

南川府办发〔2020〕23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

业改革发展的意见》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落实涉

企政策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的意见》（渝府办发〔2018〕25 号）要

求，为进一步加强我区“四上”企业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、资质

等级建筑和房地产企业、限额以上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企业、规

模以上服务业企业）培育工作，不断做大总量、夯实基础。经区

政府同意，现就培育壮大“四上”企业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重大意义

“四上”企业是拉动经济发展、增加税收来源、解决劳动就

业的主要载体，体现了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，是支撑 GDP

核算的重要指标。加快培育“四上”企业事关全区经济高质量发

展、事关同城化发展先行区建设，全区上下必须高度重视，把培

育“四上”企业作为抓经济、促发展的重要抓手，采取超常措施，

既抓“四上”企业培育，又抓“四下”企业发展，夯实全区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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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质量发展基础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为加快我区实体经济发展，加强各层次企业培育工作，就全

区“个转企”“微升小”“小升规”提出如下目标任务：

（一）升规升限企业总量原则上每年新增计划为 12%；

（二）微型企业升小型企业总量原则上每年新增计划为

25%；

（三）个体户转企业总量原则上每年新增计划为 50%。

三、政策措施

为更好鼓励引导企业升规入库，决定对新入库企业实施奖补

和政府扶持。

（一）新升规入库企业奖励政策。

1.规上工业企业，区级按照 10 万元/户给予奖励，同时可享

受市级奖励资金，其中：入库纳统后区级奖励资金第一年度奖励

4 万元、第二年度奖励 6 万元。

2.限上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企业、规上服务业企业，按照 5

万元/户给予奖励。其中：入库纳统后第一年度奖励 2 万元、第

二年度奖励 3 万元。

3.限上个体户，按照 0.5 万元/户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。

兑现程序：每年年初，由各行业主管部门对上年度新入库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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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和个体户进行统计并提出意见，由区统计局核实名单，经区政

府研究同意后，由区财政局将奖励资金拨付到相关行业主管部

门，兑现给企业。

（二）在库企业统计人员补贴政策。

4.对在库“四上”企业统计人员按照 1200 元/年的标准给予

补贴。

5.对在库个体户报表人员及限下样本单位报表人员，按户数

多少给予适当补贴。

兑现程序：每年年终，由各行业主管部门根据当年在库“四

上”企业和个体户数量以及补贴标准提出意见，由区统计局核实

名单，经区政府研究同意后，由区财政局将补贴资金拨付到相关

行业主管部门，分别兑现给统计人员和个体户报表人员。

（三）“四上”企业融资担保政策。

6.对有融资担保需求的新入库及在库“四上”企业，凡由区

宏耀融资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的，年担保费率降至 2%以内，由区

国资金融发展中心督促落实。

兑现程序：有融资需求的“四上”企业向区宏耀融资担保公

司提出申请，经区宏燿融资担保公司调查审核后，对符合担保条

件的企业落实担保。

（四）“四上”企业资金申请支持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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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对“四上”企业申报各种项目补贴给予支持。

兑现程序：由“四上”企业向各行业主管部门申报项目补贴，

各行业主管部门审核，予以支持。

（五）“四上”企业产品销售支持政策。

8.建立“四上”企业产品名录，搭建区内产品供销对接平台，

构建产品“内循环”体制机制。

兑现程序：区发展改革委会同各行业主管部门建立“四上”

企业产品名录，统筹推进产品“内循环”。

（六）“四上”企业退库政策。

9.对退库企业要开展稽查，对确因经营困难等原因退库的企

业，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大扶持力度，帮助企业恢复正常运营；

对恶意退库企业，要追回奖补资金。

兑现程序：由各行业主管部门每年对退库企业进行核查，提

出具体意见，经区政府研究同意后，由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落实。

四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工作由区发展改革

委统筹，区统计局实施业务指导，各行业主管部门、管委会、乡

镇（街道）和集团公司负责具体落实。区发展改革委要定期召开

联席会议，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；需要区政府

决策的，及时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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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业务指导。根据“四上”企业不同特点，区统计

局要定期开展“四上”企业入库业务培训，对各行业主管部门、

管委会、乡镇（街道）和集团公司业务人员开展精准指导，确保

能够熟练掌握入库需求，精准准备入库资料。

（三）明确责任分工。各行业主管部门、管委会、乡镇（街

道）和集团公司要对本行业、本领域、本区域“四下”企业发展

情况进行全面摸排，要解放思想、宣传政策、充分挖掘、策划包

装，建立“四上”企业储备库，对有规模、有市场、有潜力的企

业进行重点扶持，帮扶企业做大做强、升规入库。

区招商投资局、各园区组团，负责把引进、培育“四上”企

业作为硬任务，提高招商引资质量；区经济信息委、工业园区管

委会负责引导扶持工业企业升规入库；区住房城乡建委及各园

区、区内投融资公司等相关单位，负责加强对物管公司的组建培

育；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金佛山管委会等相关单位，负责

充分挖掘康养、餐饮、酒店、民宿、农家乐等企业升限入库潜力；

区卫生健康委负责加强对诊所等医疗企业进行规范管理，及时升

规入统；区民政局、区商务委、区市场监管局等相关单位，负责

扶持培育养老院、月子中心等企业升规升限；区教委、区文化旅

游委负责培育发展教育、文体类培训机构；区人力社保局负责加

大人力资源类企业培育力度；区科技局负责培育科创类企业升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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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统；区交通局、商贸物流园区等相关单位负责培育交通、物流、

汽修类企业升规升限；区司法局负责培育律师事务所升规入统；

区国资金融发展中心及区内投融资公司，负责在公司组建、项目

策划等方面开拓思路，剥离部分业务板块，成立子公司，入库入

统；区税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加强服务、积极宣传，引导帮

助培育“四上”企业，同时严格对偷税漏税、违规经营、恶意退

库等企业开展稽查；全区各级各单位在出台政策、制定优惠、帮

助扶持等方面，要向“四上”企业倾斜。

（四）加强督查考核。区政府督查办要将“四上”企业培育

入库工作纳入重点督查范围，并纳入各乡镇（街道）和区级各部

门、各集团公司的年终综合考核，严格逗硬奖惩。共同发展企业

入库的单位，按主辅贡献比例折算分值。

此实施意见自文件印发之日起三十日后施行。

附件：1.2020 年“四上”企业培育计划表

2.2020 年微型企业转小型企业计划表

3.2020 年个体户转企业计划表

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10 月 2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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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0年“四上”企业培育计划表

类别
入库标准

（年营业收入）

新增计划

（家）
责任单位

一、规上工业 2000 万 8
区经济信息委

工业园区管委会

二、规上服务业 — 22 区发展改革委

（一）信息传输、

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
2000 万 1 区经济信息委（1）

（二）房地产业 1000 万 8

区住房城乡建委（5）
区城投集团（1）
区惠农文旅集团（1）
园业集团（1）

（三）租赁和商务

服务业
1000 万 1 区人力社保局（1）

（四）水利、环境

和公共设施管理业
2000 万 1 区城投集团（1）

（五）居民服务、

修理和其他服务业
500万 3 区交通局（3）

（六）教育 1000 万 1 区教委（1）



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8 -

类别
入库标准

（年营业收入）

新增计划

（家）
责任单位

（七）卫生和社会

工作
2000 万 3

区民政局（1）
区卫生健康委（1）
区市场监管局（1）

（八）文化、体育

和娱乐业
500万 4

区文化旅游委（3）
区城投集团（1）

三、限上批发零售和住

宿餐饮业
— 19

区市场监管局

区商务委

限上批发零售和住宿餐

饮业

批发业 2000万

19

区商务委（14）
商贸物流园区管委会（1）
工业园区管委会（1）
金佛山管委会（3）

零售业 500万

住餐业 200万

四、资质等级建筑和房

地产企业
— 11 区住房城乡建委

（一）建筑企业 — 5 区住房城乡建委

（二）房地产企业 — 6
区住房城乡建委（3）
金佛山管委会（3）

累计培育企业：60 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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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0年微型企业转小型企业计划表

类别 新增计划（家） 责任单位

一、农、林、牧、渔业 10 区农业农村委

二、工业 20 区经济信息委

三、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 35 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商务委

（一）批发和零售业 25 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商务委

（二）住宿和餐饮业 10 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商务委

四、服务业 35 区发展改革委

（一）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 4 区交通局、邮政公司

（二）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
术服务业

4
区经济信息委（2）
区科技局（2）

（三）物业管理 10 区住房城乡建委

（四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

区市场监管局（2）
区交通局（2）
区住房城乡建委（1）
区司法局（2）

（五）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
务业

5
区交通局（2）
区商务委（3）

（六）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 5 区文化旅游委

累计培育企业：100 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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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0年个体户转企业计划表

类别 新增计划（家） 责任单位

一、农、林、牧、渔业 25 区农业农村委

二、工业 23 区经济信息委

（一）采矿业 3 区经济信息委

（二）制造业 20 区经济信息委

三、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 70 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商务委

（一）批发和零售业 50 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商务委

（二）住宿和餐饮业 20 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商务委

四、服务业 82 区发展改革委

（一）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

政业
10 区交通局、邮政公司

（二）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

息技术服务业
8

区经济信息委（4）
区科技局（4）

（三）房地产业 5 区住房城乡建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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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 新增计划（家） 责任单位

（四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4

区市场监管局（4）
区交通局（2）
区住房城乡建委（2）
区司法局（2）
区文化旅游委（4）

（五）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

他服务业
25

区交通局（4）
区商务委（10）
区文化旅游委（5）
区教委（2）
区卫生健康委（4）

（六）教育 5 区教委

（七）卫生和社会工作 5 区卫生健康委（5）

（八）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 10 区文化旅游委

累计培育企业：200 家


